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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112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        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1.訪談在所重大傷病收

容人 
1. 領有重大傷病卡之個案如何得知其就醫需求？是否規劃在

所內持續就醫？ 

2. 收容人由於各種考量，不願揭露其為重大傷病身分？此時

是否影響到其就診時可減免之健保自付額？ 

3. 有關停止戒治之標準是否有告知收容人？相關申請與結果

應向收容人說明，以免造成猜疑及浮動。 

1. 收容人新收入所時由本所醫事人員進

行健康評估(肺結核7分篩檢、菸酒使

用史、現罹患急慢性病史及身心障礙

等)，再安排由本所特約公醫醫師健康

檢查。若新收收容人有監獄行刑法第3

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6條及戒

治處分執行條例第7條本所無法收容情

事時，本所予以辦理拒絕入所。 

本所在所收容人就診依監獄行刑法第 

62條及全民健康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

機關者就醫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應優先

於所內就診，若所內醫師診療後認有

必要轉診時開立轉診單，由本所安排

戒護外醫、移送病監或保外醫治。 

2. 本所健保門診由新店耕莘醫院承作，

經詢問院方病患重大傷病卡除精神

科，皆已註記於健保卡內，病患就診

過健保卡時，院方掛號系統可見該員

重大傷病註記，若病患就診未攜帶健

保卡則須出示重大傷病相關證明方可

減免，該規範與一般民眾就診流程皆

相同，另因重大傷病資料涉個資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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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非醫療單位故無法查詢收容人醫療

相關資料。 

3. 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戒治所所務委

員會會議要點」第六點規定，受戒治

人之停止戒治事項(有無繼續強制戒治

必要)，由所務委員會出席委員投票決

定。本所為精進戒治業務，並使受戒

治人有所依循，於111年4月簽准重申

「受戒治人在所表現（含懲罰、獎

勵、平時考核等）、出所規劃、戒治

次數、家庭支持、教輔小組意見、所

務委員會委員意見等各項資料，皆列

為提報停止戒治時，審查有無繼續強

制戒治必要之參考。另審查結果皆以

投票結果為準」，除公告於各班級，

亦於受戒治人提報停止戒治前告知。

視察小組所述愛二班收容人訪談時表

示對停止戒治審查結果有猜疑一節，

係112年3月初另有一名愛二班收容人

對所務會議決議其有繼續強制戒治必

要有疑義，該名收容人業由輔導員安

排個別輔導，經說明後能理解、接

受，惟基於個資保護考量，不會向其

他收容人說明該員個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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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拒絕收監、保外醫

治、戒護外醫及移送

病監篩選機制流程及

相關辦理數據 

1. 有關收容人罹患疾病而尚有迫切之醫療需求時，若不符合

移送病監或保外醫治時，可能造成監所極沉重之人力負

荷，且倘於收容後才辦理拒收，亦可能有行政程序中無法

立即回應其醫療需求之疑慮。再者，家屬拒絕具保時，如

何保障收容人之就醫需求？雖地檢署可依刑事訴訟法 467

條暫緩執行，但實務上仍有先移送監所再請監所辦理拒收

之案例。以上遭遇之問題，應屬各監所通盤問題，亟須與

地檢署執行科協調較佳方案。建請法務部可彙整各監所目

前在拒收、保外醫療與外醫等遭遇之問題，召開會議協調

與擬定較具人性化與可行的措施。 

 

 

 

 

2. 收容人在所內看病已經以健保最優惠方式收取掛號與部分

負擔費用，且戒護外醫之病房亦有優惠，惟是否仍適用其

他因福利身分而可減免與優惠之可能性？請所方於下次提

出補充。 

1. 若收容人罹患疾病有迫切之醫療需求

但尚在辦理行政程序或家屬拒保時(拒

絕入所、移送病監及保外就醫等)，本

所仍持續依監獄行刑法第62條及全民

健康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就醫

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安排收容人就醫

(所內門診、戒護外醫及戒護住院

等)。另依監獄行刑法第64條規定，報

請保外醫治收容人無法具保時，由社

工科檢具相關資料通知社會局轉介安

置或為其他必要處置。遇收容人需出

所安置而有執行困難等情形，社工科

亦積極提供協助，如召開個案研討

會，邀請更生保護會、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社會局等機關共同討論。最後

針對委員提供予法務部之建議，因涉

及矯正機關通盤性，本所將依相關行

政流程，先行陳報法務部矯正署。 

 

2. 本所收容人於所內就診、戒護外醫及

住院等，倘符合重大傷病相關規定時

則可減免部分負擔(健保卡需註記或主

動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與一般民眾無

異。 

 


